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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1月25日讯 酒后驾驶是严
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总有个别驾驶员
企图挑战法律“红线”，抱着侥幸心理酒
后开车。近期，青岛交警对各类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持续严厉打击，查获多起酒
驾醉驾违法行为。有的驾驶员在酒宴散
场后，不顾自己已摄入大量酒精，仍坚持
驾车回家，结果在路上被交警查个正着。

借酒消愁醉驾上路酿事故

10月27日晚，山东路与扬中路路口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市南交警事故科
民警赶赴现场处置。

当晚6时50分，驾驶员杨某驾驶小
型轿车，在山东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扬中
路交叉口时，试图向左侧变更车道，不慎
与车道内正常行驶车辆发生碰撞。交警
抵达现场后，对杨某进行酒精检测，结果
显示其含量为 145mg/100ml，判断其涉
嫌醉酒驾驶。

此次事故中，驾驶员杨某负全责。

随后，民警将杨某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
测。结果显示，杨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高
达 127.7mg/100ml。据杨某交代，事发
当天中午，心情郁闷的他独自在家饮用
一瓶啤酒，午后又前往饭店继续饮用三
瓶啤酒。尽管明知饮酒后不应驾车，但
杨某因认为家距离不远，便心存侥幸选
择酒后驾车，未料途中竟酿成事故。目
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心存侥幸多名“酒司机”被查

11 月 3 日晚 6 时许，城阳交警大队
夏庄中队在成康路与铁骑山路交会处查
获驾驶员陈某涉嫌醉驾。经检测，陈某
体内酒精含量为 152mg/100ml，医院抽
血检测进一步确认为 133mg/100ml，属

醉酒驾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陈某被吊销驾照，五年内不得重考。

11月8日12时50分许，城阳交警大队
河套中队在裕和路巡逻时，当场查获一名
酒驾二轮摩托车驾驶员。酒精呼气检测结
果显示为53mg/100ml。因无证且饮酒驾
驶，驾驶员逄某某被处以罚款1200元。

醉驾司机自诩“酒后很清醒”

11月17日，李沧交警大队李村中队
在君峰路东大村路路口设岗查车，期间
查获一起酒驾违法行为。当日下午2时
47 分许，张某驾驶车辆行驶至查车点
时，交警发现其身上散发浓重酒气，于是
对 张 某 进 行 酒 精 测 试 ，测 得 结 果 为
139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

面对这一结果，张某辩解称，虽然自己
饮酒，但意识非常清醒，坚信自己能够安全
驾驶。交警对张某的这种侥幸心理进行了
严肃的批评和教育，指出酒驾行为的严重
性和潜在危害。当张某看到自己呼气测试
的数值时，情绪开始变得慌张，反复向交警
询问处罚的严重性。为更准确地确认张某
的酒精含量，交警随后将其带至医院进行
血样抽取。目前，该案件正在依法处理中。

对此，青岛交警提醒，交通安全关乎生
命安全和社会稳定，酒驾醉驾更是对生命
的不负责。请时刻保持警醒，自觉遵守法
律法规，在自身远离酒驾的同时，制止身边
的违法行为，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
道路交通环境。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通讯员 青交宣）

不适当的“动口”也违法

近年来，家庭暴力引发的案件受
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一章第
二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
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
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在生活中，家庭暴力不只局限
于‘动手’，不适当的‘动口’也会触碰
到法律禁区。”张玲玲律师介绍，家庭
暴力的具体类型包括：身体暴力，如
殴打、捆绑、禁闭、残害等；精神暴力，
如言语虐待、威胁、恐吓、冷暴力等；
性暴力，如强迫性行为、性虐待等。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在家庭成
员间的暴力行为不一定是反家暴法
中规定的家庭暴力。”张玲玲说道，

“家庭暴力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
具有持续性、经常性，并对受害者造
成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偶尔的打
闹或争吵，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
构成家庭暴力。”

家暴不局限于家庭成员间

“一般来说，家暴的发生会呈现
循环性，可能包括紧张状态阶段、暴
力阶段和亲密阶段。这种循环性使
得受害者常常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
徊。”张玲玲表示，从法律角度上认定
家暴存在，常需要综合考虑实施暴力
行为的原因、次数或频率；是否造成
损害后果，如医院的诊断证明或公安
机关有关部门的鉴定结论；暴力行为
是否具有持续性、经常性。

近年来，因情感问题“分手”发生
的暴力案件时有发生，对于这类案件
是否属于家庭暴力，张玲玲表示，这
类案件可能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尤
其是当双方曾经存在亲密关系（如同
居、恋爱关系）并共同生活时。然而，
具体是否构成家庭暴力还需要根据
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同居关
系也适用反家庭暴力法，反家庭暴力
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

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反家
庭暴力法规定执行。”张玲玲说。

遇家暴及时求助留存证据

处理涉家暴案件时，张玲玲表示
需要特别注意保护受害者安全，确保
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是首要任务。在
案件处理过程中，应提供必要的保护
和救助措施。“证据是认定家庭暴力
的关键，受害者应尽可能收集相关证
据，例如医院的诊疗记录，鉴定机构
的伤情鉴定意见，家庭暴力发生或者
解决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公安机关出
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
书等，都可以作为证据用于证明遭受
了家庭暴力。”张玲玲说。

“如果发生了家庭暴力，家庭暴
力受害人、受害人法定代理人、受害
人近亲属都可以及时反映或求助，可

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当地的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等求
助，以及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张玲玲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变成人民法院受理的
独立案件，可以在不提起任何诉讼的情
况下，当遭受家庭暴力或存在家庭暴力
的现实危险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在受害人因行为能力或人身
自由受限等客观原因无法自行申请保
护令的，其近亲属及相关机关、组织可
以代为申请。

“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不是‘家务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来预防和制止。通过加强法律宣
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认知和重视程
度、完善社会救助和干预机制以及提供
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等措施，我们可以
有效地阻断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张玲玲说。

每年11月25日被
联合国确立为“国际消
除家庭暴力日”，也被称
作“国际反家庭暴力日”。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
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反
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
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
任。在“国际反家庭
暴力日”来临之际，记
者采访了众成清泰
（青岛）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青岛所副
主任、家事财富工作室
负责人张玲玲律师，共同
分享对家暴的认识。

1.原告被实施家暴提起离婚诉讼
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认识，于1992年

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孩李某甲、男孩李某
乙，均已成年。双方婚前感情尚可，婚后感
情逐渐不睦，自2021年2月起分居。2021
年7月，王某诉讼来院，要求与李某离婚。

王某主张李某对其实施家庭暴力，提
交了出警证明一份。该出警证明记载：
2020年1月，李某因家庭纠纷将家中煤气
罐点着，致王某头发及面部烧伤。2021年
4 月，李某将家中的电视机砸了并摔碎王
某的手机，将王某赶出家门，拖着王某要上
其岳母家，途中将王某的包抢走。2021年
7月，王某与李某在家中发生争执，后双方
厮打，双方均受伤。

法院认为，原告王某和被告李某婚前
相互了解后结为夫妻，婚后建立了一定的
夫妻感情。因双方未能正确处理家庭矛
盾，致夫妻关系不睦，原告王某起诉要求与
被告李某离婚。被告李某在庭审中同意离
婚。此情况下，应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故原告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最终经法院审理判决，准予王某
与李某离婚，李某给付王某精神损害赔偿
金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2.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化解离婚纠纷
2018 年8月，李某与周某经人介绍认

识，相处一段时间即以夫妻名义同居。
2019 年 5 月，李某与周某发生口角后分
手。周某于 2020 年 12 月底找李某和好，
2021年1月双方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后
李某怀孕5个月，周某仍与李某经常发生
激烈争吵，并将一起居住生活的房屋防盗
门换锁，致使李某不能回家。李某提交人
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称与周某2021年6月
发生矛盾，周某通过微信、电话辱骂、恐吓、
威胁自己和家属以及孩子，到居住地多次
纠缠和骚扰，110多次出警。2021年6月，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李某因遭受家庭
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法院
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法定条件，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周某对申请
人殴打、威胁、恐吓，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
踪申请人及申请人家属。2021年7月，法
院依法作出判决，认为原告李某、被告周某
婚前感情基础较差，婚后矛盾激烈，原被告
感情破裂，判决准予原告李某与被告周某
离婚。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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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醉驾被查 自称“我很清醒”
交警重拳出击查处多起酒醉驾事件

“动手”算家暴“动口”也不行
11月25日为“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岛城律师以案释法对家暴说“不”


